
回看婚姻

怀念“两人世界”

“我和丈夫打算离婚， 目前我们

在财产分割方面没有太大分歧， 但双

方都希望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我的意

愿是两个孩子都由我抚养， 但他明确

表示想要儿子的抚养权， 并且告诉

我， 如果去法院打官司， 法官肯定按

照公平原则判决一人抚养一个孩子。

真的是这样吗？”

前来咨询的周女士和丈夫结婚十

年， 有一个 7 岁的儿子和一个 1 岁的

女儿。

在传统观念中， “儿女双全” 一

直被视为理想的家庭结构， 仿佛只要

凑成一个“好” 字， 就意味着家庭幸

福圆满。 然而， 周女士回看自己的婚

姻， 感到最开心的还是婚后“两人世

界” 的时光。 “我和丈夫刚结婚时，

收入都不高， 却整天‘穷开心’。 有

了点钱就去旅游， 坐的是火车二等

座， 住的是经济型酒店， 但还是留下

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婚后第三年， 周女士生下一个儿

子， 全家沉浸在喜悦当中。 但随着周

女士休完产假， 现实问题随之而来：

孩子平时谁来照顾？

“我丈夫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去世了， 婆婆一个人把他拉扯大，

可能是年轻时候过于操劳， 导致她身

体很不好， 根本无力帮忙。 我们最初

找了个阿姨， 但是带了两个月就因为

不负责任被我们辞退了。”

无奈之下， 周女士只好向娘家求

助， 说服了父母搬来同住， 白天帮忙

照顾孩子。

意外怀孕

生下一个女儿

在外公外婆的悉心照料下， 周女

士的儿子一天天地长大， 外公外婆对

于这个外孙也是倍加关爱。

但是， 面对女儿女婿， 周女士的

母亲却格外严厉。

“我妈是那种控制欲很强的人，

从小就对我管得非常严， 她自己做事

也是井井有条， 有什么不满意当面就

会数落， 我丈夫一开始十分不适应，

我也跟我妈吵过好几次。”

看在老人辛苦带娃的份上， 周女

士和丈夫平时小心翼翼， 尽量不和老

人发生冲突。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这个大家庭维持着表面上的平静。

周女士和丈夫有了儿子之后， 原

本不打算再生育了。 然而， 在儿子 5

岁时， 周女士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她

赶紧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

“他听说我怀孕了， 第一反应就

是‘这个孩子不能要’， 一开始我其

实也是这个想法。 可是， 感受到孩子

在我肚子里， 并且经过几天辗转反侧

地思想斗争之后， 我决定生下这个孩

子。”

虽然这个决定遭到了丈夫的反对，

自己的父母也不支持， 但周女士依旧坚

定地生下了孩子。 “当护士告诉我， 生

下的是个女儿时， 我开心地哭了……”

做出让步

达成离婚协议

和第一次坐月子时， 丈夫忙前忙后

的积极态度不同， 这次周女士的丈夫认

为她“不尊重我的意见”， 因此表现得

十分冷漠。

矛盾的火种一旦埋下， “火势” 只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女儿还没

满周岁， 周女士就和丈夫多次爆发争

吵。 随后， 周女士和母亲、 丈夫和岳母

之间又多次发生争吵， 一家人常常伴着

孩子的哭声吵作一团。

给女儿过完周岁生日， 丈夫就从家

里搬了出去。 几天后， 他向周女士提出

了离婚， 并要求获得儿子的抚养权。 而

周女士也同意离婚， 但是希望两个孩子

都由自己抚养。

“你女儿目前才 1 岁， 根据《民法

典》 关于抚养权的规定， ‘不满 2 周岁

的子女， 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而且你丈夫也并未要求女儿的抚养权，

因此你们争议的焦点在于儿子的抚养

权。”

我告诉周女士， 如果儿子的意愿是

坚定地选择母亲， 而她同时抚养两个孩

子也取得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那么她

是很有希望同时获得一双儿女的抚养权

的。

因为周女士的儿子从小由外公外婆

带大， 长期和他们共同居住， 继续由母

亲抚养最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

的解释 （一）》 明确： 父母抚养子女的

条件基本相同， 双方均要求直接抚养子

女， 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

共同生活多年， 且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

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

者外孙子女的， 可以作为父或者母直接

抚养子女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基于你的情况， 我认为你可以坚

持自己的选择， 和丈夫展开协商， 不用

急着主动提起离婚诉讼。 因为你的儿子

目前是 7 岁多， 如果将来不得不通过诉

讼来离婚， 届时你儿子已经年满 8 周

岁， 那么根据《民法典》 关于抚养权的

规定， ‘子女已满 8 周岁的， 应当尊重

其真实意愿’， 也就是法院基本会尊重

孩子本人的意愿。”

这次咨询之后， 周女士和我保持着

联系。 在就抚养费、 探视等问题做出让

步后， 周女士和丈夫达成了离婚协议并

办理了离婚， 她如愿获得了儿子和女儿

的抚养权。

□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夫妻离婚时， 如果只有

一个孩子， 往往会为了孩子

的抚养权归属争得不可开

交。 如果有两个孩子， 很多

人就认为必然应该 “一人一

个”。

在司法实践中， “一人

抚养一个孩子” 确实是抚养

权争议案件中比较常见的结

果， 但绝非硬性规定。

法院在判决抚养权归属

时 ， 唯一且最根本的标尺

是：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

健康成长。

具体来说， 法院会综合

考量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来

决定孩子抚养权的最终归

属：

首先， 法律依据孩子的

年龄对抚养权归属作出了明

确规定。

不满 2 周岁的子女， 原

则上由母亲直接抚养 （除非

母亲有严重疾病等不宜抚养

的情形）。

已满 2 周岁的子女， 法

院会根据双方的经济条件 、

陪伴时间、 居住环境等综合

判断。

已满 8 周岁的子女， 必

须尊重孩子自己的真实意

愿。

其次， 法官会考虑维持

孩子生活环境的稳定性。

如果孩子长期以来一直

由夫妻一方或老人照顾， 已

经形成了稳定、 熟悉的生活

和学习环境， 法院通常不会

为了 “平均分配” 而强行把

孩子分开或改变其生活环

境， 以免对孩子造成心理创

伤。

再次是抚养人的综合能

力与品德。

法院看的不仅是谁更有

钱 ， 而是谁 “既有时间陪 ，

又有能力养”。

如果一方虽然赚钱多 ，

但常年出差、 应酬， 根本无

暇顾及孩子， 而另一方虽然

收入稍低， 但有家人帮忙且

能全身心投入照顾孩子， 法

院往往更倾向于把抚养权判

给后者。

此外 ， 法律也明确规

定， 夫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

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优先

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

（一） 实施家庭暴力或

者虐待 、 遗弃家庭成员 ；

（二）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

（三 ） 重婚 、 与他人同居或

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

务情形； （四） 抢夺、 藏匿

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

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等严

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

情形； （五） 其他不利于未

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

两孩夫妻离婚

孩子一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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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女士和丈夫因为种种矛盾导致婚姻走到了尽头，在财产

分割方面他们没有太大分歧， 但双方都希望获得孩子的抚养

权。

由于两人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丈夫认为“一人一个”是

最公平的抚养方式，而周女士却希望两个孩子都由她抚养……

儿女双全
离婚争抚养权

达成协议
两孩全归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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